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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能否管住“特定关系人”
  刘仁文

与其在刑罚的严厉性上不断加码，不如退而求之于基础制度的完

善，如尽快建立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申报制度。

新
近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明确规定了

“特定关系人”的受贿罪，其具体内容

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

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

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

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

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

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

人财物，单独构成受贿罪，分别依数额大小

和情节轻重判处不同的刑罚；离职的国家工

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

的人，利用该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

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实施前款行为的，依

照前款的规定定罪处罚。

“特定关系人”这一提法引起关注已经

不是第一次了。2007年 5月30日，中央纪委

印发了《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

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即

“八条禁令”），首次出现“特定关系人”的概念，

并指出，特定关系人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

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

系的人”。

“八条禁令”印发的同时，中央纪委还

表示，自2007年 5月30日起 30 天内，涉嫌

违反这一规定的党员干部主动说清问题的，

可以从宽处理；对拒不纠正或者在规定发布

之后违反的，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严肃

处理，绝不姑息。这既体现了文件鲜明的政

策性特点，也说明在中国的语境中，纪委作

为司法机关之前的一套反腐关卡所具有的重

要作用。

同年7月8日，即中央纪委 30日“反腐

大限”到期后的第十天，最高人民法院、最

高人民检察院又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受贿

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下称“两

高意见”）。该意见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全盘

吸纳了中央纪委的“八条禁令”。最高人民检

察院分管反贪工作的副检察长王振川曾在接

受《财经》采访时称“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

从党纪到国法的完整衔接”，事实上，正如

王所透露：“两高”在制定“意见”的时候，

就是由中央纪委来组织协调的，“中央纪委提

出，现在非传统的腐败形式比较多，而且这

些形式往往比较隐蔽，比如有的官员自己不

直接收钱，而是通过特定关系人等等。对于

这些新的犯罪形式，《刑法》上没有明确规定，

使得很多腐败犯罪没有受到应得的惩处。于

是，由中央纪委牵头……”

9月，浙江省交通厅原厅长赵詹奇的情

妇汪沛英因涉嫌受贿被提起公诉，后被法院

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这是“两高意见”

发布后被查处的首例“特定关系人”受贿案。

现在，司法解释的内容又被进一步纳入

立法，成为名正言顺的“国法”，也成为中国

刑法贯彻落实执政党的政治意愿、强化反腐

败功能的一个标志性条款。

司法实践中适用的不统一

这次扩大 “特定关系人”为受贿罪主体

的一个立法理由是原来的刑法没有明确规

定。但是，恐怕谁都记得：在原广西壮族自

治区政府主席、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成克杰与情妇李平的受贿案中，李平这一“特

定关系人”就是因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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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这样判的法理根据就是：按照我国刑法

总则关于共同犯罪之规定，二人以上共同故

意犯罪的，均应处罚。

这种解释本来是没有问题的，虽然我国

刑法总则的共同犯罪之规定一般是指非身份

犯之间或者身份犯之间的共同故意犯罪，但

也没有排除国家工作人员这种身份犯与非国

家工作人员这种非身份犯之间的共同故意

犯罪，而且从刑法关于“共同犯罪是指二人

以上共同故意犯罪”的定义来看，将与国家

工作人员同谋的“特定关系人”解释为共犯，

完全能为法条的字面含义所能包容，故不存

在解释上的困难。

但法律解释除了依字面含义来客观解释

外，还有追溯立法原意的主观解释。在能搞

清立法原意时，学界多主张遵从立法原意，

认为这可以更好地贯彻罪刑法定原则、保障

人权。问题是，立法原意到底是什么，有时

并不清楚。

刑法中关于受贿罪的规定就出现了这样

的问题：本来在1988年全国人大会常委会《关

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下称《补

充规定》）中有明确规定：“与国家工作人员、

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

人员勾结，伙同受贿的，以共犯论处。”据此，

不具备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当然也就包

括“特定关系人”），是完全可以成为受贿罪

的共犯的。但1997年新《刑法》关于受贿罪

的规定却取消了这一内容。而且，在前面的

贪污罪的规定中，又特别指出：与国家工作

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原《补

充规定》规定：“与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

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

物的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

这样，有的学者就指出：既然相邻的贪污罪

对非身份犯的共犯问题作了专门规定，说明

刑法总则规定的共同犯罪并不能自然适用于

分则，而要结合分则的规定一起适用；而新

《刑法》没有将原《补充规定》中关于非身份

犯伙同受贿以共犯论处的规定搬入，进一步

说明立法者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是疏忽，而是

有意为之，否则就不好解释：为什么同一个《补

充规定》，关于贪污罪的“以共犯论处”就搬

入刑法，而关于受贿罪的“以共犯论处”就

没有搬入，而且前后两个条款都是规定在“贪

污受贿罪”这一章！

学界有不同理解，自然导致司法实践中

适用的不统一。像李平这样被判刑的“特定

关系人”有之，但以“罪刑法定”为由，在另

一些案件中不追究某些非身份犯的例子也是

有的。另外，随着腐败现象的日趋复杂和花

样翻新，有些问题确实是现行立法难以解决

的，如“特定关系人”没有与国家工作人员合谋，

却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便利或其职

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利益，

从中收受财物的情况，此时不能按照共同犯

罪来处理，也就无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另外，

关于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原职权或者地

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收受他人财物是否构成受

贿罪的问题，原来刑法没有明确规定，理论

上争议很大，大多认为按照罪刑法定的原则，

不宜在立法修改前作为犯罪来处理。

新的立法面临的难题

中国的权力结构和立法体制使执政党的

意志能比较迅速地通过修法来得到体现，这

大概也是中国的刑法学者较之其他国家更应

当重视对刑事政策的研究的一个原因。这种

政策回应型的立法，从功利主义

的立场观之，固然有好处，但若

从法律的保障人权、追求公正等

价值来看，却也有隐忧之处。

立法出来就得执行，首先面

临的问题将是“特定关系人”的

范围怎么界定。中国是一个关系

社会，执法总得有个边界，否则

司法资源也难以承受之重。现实

中，这类案件的情况非常复杂，有的是近亲属，

近亲属的含义在法律上是清楚的；但其他关

系密切的人，到底掌握在什么范围？

对此，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郎

胜在答记者问时曾坦言：只能是由司法机关

根据具体情况具体界定，或者是过了一段时

间以后，对认识比较一致的行为通过司法解

释来予以规定。笔者写作此文时正在境外，

就中国的这一立法现象征求这里的学者的意

见，其中一个来自德国的教授认为：要是在

他们这里，这种不明确的立法很可能会被宣

告为违宪，因为罪刑法定的一个基本要求就

是立法要明确、要有可预期性。

这次立法仍然没有明确“特定关系人”

这种非身份犯与国家工作人员这种身份犯共

同受贿如何处罚的问题，这不能不说是快速

立法的一个缺憾。如前所述，这个问题在理

论界和实务界都有争议，既然现在实务界大

多采取以共同犯罪的形式来处理的态度，就

应当像贪污罪那样在法条中明确规定。当然，

现行贪污罪这样的规定也还可以改进，那就

是不宜简单地作为共犯来论处，而应当明确

非身份犯较之身份犯处理要轻，毕竟此种腐

败犯罪主要针对的还是国家工作人员这种身

份犯。

在前述缺憾的基础上，由于新的立法对

“特定关系人”这种非身份犯单独受贿的行

为规定了独立的刑罚，且较之刑法典中的受

贿罪处罚要轻得多（刑法典中的受贿罪最高

刑是死刑，而现在的“特定关系人”受贿罪

最高刑只是7年以上有期徒刑），那么将来对

“特定关系人”的受贿往哪边靠，后果就完全

不一样。如果认定特定关系人系与国家工作

人员合谋受贿，则处理要重得多；如果认定

其是单独受贿，则处理要轻得多。这会不会

造成某些人将来避重就轻这样一种与立法者

的最初意旨适得其反的局面？

还有，有行贿才有受贿，不知立法者是

基于何种考虑，此次在确立“特定关系人”

受贿罪主体的同时，却

没有将向特定关系人行

贿的行为宣布为犯罪，

如果担心这种不平衡的

立法会削弱反腐败的初

衷，笔者相信不会是多

余的。

毫无疑问，这次扩

大受贿罪主体的举措表

明了中国反腐败的决心，笔者历来主张“中

国的法律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当国家工作

人员的近亲属、身边人、情人等“特定关系人”

成为腐败高发人群时，刑法理应作出必要的

反应。但这种反应应当是理性的。所谓理性，

不仅指新的立法要符合刑事法治的要求，如

得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关于刑事立法明确化的

要求，而且还包含对刑法功能的有限性的认

识。刑法的正义和遏制犯罪的有效都只能建

立在其他防范制度比较完善的基础上。

这次刑法修正也提高了巨额财产来源不

明罪的法定刑，许多人对此赋予了很高期望，

以为能使腐败现象大为改观，笔者却例外，

因为贪污、受贿有死刑他都不怕，又怎么会

怕你提高几年有期徒刑呢？所以笔者多次指

出过，与其在刑罚的严厉性上不断加码，不

如退而求之于基础制度的完善，如尽快建立

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申报制度。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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